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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016年10月至12月季度報告

全球監管事務

國際證監會組織
自本會行政總裁歐達禮先生（Mr Ash ley  A lde r）於

5月獲委任為國際證券事務監察委員會組織（國際證

監會組織）理事會主席以來，我們一直與國際證監

會組織秘書處緊密合作，藉以加強國際證監會組織

的工作對其成員的影響、釐清國際證監會組織及金

融穩定委員會的政策工作如何交匯，以及促進國際

證監會組織內來自增長和新興市場及先進經濟體系

的成員之間的互動。10月，本會在香港主辦及主持

國際證監會組織理事會的會議。

歐達禮先生作為國際證監會組織理事會主席，  

在支付及市場基建委員會  ─  國際證監會組織督

導小組（Commi t t ee  on  Payment s  and  Marke t  

I n f r a s t r u c t u r e s  -  I O S C O S t e e r i n g  G r o u p）於  

10月舉行的會議上擔任主持之一。會上討論中央結

算對手方的抵禦能力、恢復及處置方法。歐達禮先

生亦是國際證監會組織市場行為專責小組的主席。

該專責小組計劃發表報告，列舉各項促進批發市場

的參與者遵循適當行為的措施。

本會積極參與國際證監會組織亞太區委員會的工

作，並就亞太區委員會給予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

會的函件提供意見，重點闡述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

員會建議的亞太區市場跨境掉期規則造成的超越地

域界限影響。

本會與歐盟委員會緊密合作，成立了歐盟與亞太區

論壇，而該論壇已於10月首次舉行。歐達禮先生及

兩地各監管機構的其他高層人員參與了一場專題討

論，探討跨境監管事宜及各項對香港有所影響的歐

盟規定。

本會亦於11月29日至12月1日，在香港主辦國際證

監會組織轄下執法及信息交流委員會的會議。

金融穩定委員會
歐達禮先生在11月出席金融穩定委員會全體會議，

就多項事宜進行討論，包括市場流動性、與資產管

理活動相關的結構性問題，以及緩解失當行為的管

治架構。

本會與政府、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及保險業

監理處合作，以回應金融穩定委員會就影子銀行進

行的年度監察工作，以及就建議成員相互評估報告

的範圍與金融穩定委員會秘書處進行討論。此外，

本會為金融穩定委員會常設委員會其他多項調查提

供意見，亦就金管局參與金融穩定委員會其他委員

會的工作提供支援。

12月，本會市場監察部執行董事雷祺光先生出席金

融穩定委員會標準執行常設委員會的會議，就不同

事宜進行討論，包括香港進行成員相互評估報告的

時間表及涵蓋範圍。雷祺光先生亦出席了金融穩定

委員會亞洲區域諮詢小組的會議，討論各種對地區

造成影響的漏洞及金融穩定問題。

中國內地
季內，本會與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

會）及其他監管機構緊密合作，啟動了深港股票市

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本會亦與中國證監會舉行數

次會議，就上市公司的監管合作、跨境市場監察及

監測，以及執法合作等事項進行討論。我們聯同中

國證監會於11月在西安舉辦了一場關於打擊市場操

縱的聯合培訓，並於同月在上海為內地在港經營業

務的券商及基金公司舉辦研討會。

本會與內地各地方政府及監管機構保持良好溝通，

並為政府提供分析與支援，以加强香港與廣東、深

圳及上海等地的合作關係。本會參與了粵港金融合

作專責小組在香港舉行的第八次會議，討論各項金

融合作舉措。

其他合作
12月，本會與瑞士金融市場監管局就瑞士與香港的

基金互認安排簽署諒解備忘錄 1。本會與台灣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的第八次諒解備忘錄會議在11月舉

行，討論了金融科技發展、打擊洗錢及綠色金融。

1 請參閱第6頁的〈投資產品〉。


